关于开展“安全教育月”活动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门，校直各单位：
[bookmark: _GoBack]今年6月是全国第十八个“安全生产月”。为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重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增强师生安全意识，提升师生安全素质，落实安全责任，普及安全知识，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学校稳定和师生安全，推进“平安校园”建设，根据学校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决定自2019年6月1日—6月30日在全校开展“安全教育月”活动。请各单位按照《滨州学院2019年“安全教育月”活动方案》的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组织实施，确保活动效果。


保卫处
                             2019年6月1日
 

	

滨州学院2019年“安全教育月”活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上级和学校党委、行政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关于安全生产的重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遏制安全事故为目标，坚持以服务教学、服务师生为中心，把开展“安全教育月”活动与做好2019届毕业生教育管理和安全文明离校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开展系列安全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师生安全意识，落实安全责任，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安全素质，推动各项安全工作措施落实，切实提高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水平，巩固平安校园建设成果，为我校开创以航空为主要特色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新局面营造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顺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二、活动主题
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共创平安校园
三、活动时间
2019年6月1日—6月30日
四、对象范围
安全教育的对象是全校师生员工和在校内从事绿化、保洁、餐饮、经商和建筑施工等临时务工人员。
五、活动内容
（一）开展安全发展主题宣讲活动。各单位，通过举办安全知识专题讲座、设置安全知识展板、播放安全教育片等形式，推动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安全素质。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活动。各单位要结合“平安校园”建设，大力开展安全文化进班级、进宿舍、进课堂、进实验室活动；通过安全知识问答竞赛、安全主题演讲比赛、安全工作先进人物宣讲活动、安全文化精品创作征集展映活动等形式，积极营造活泼向上的活动氛围。
（三）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活动。各单位要因地制宜，重点剖析游泳溺水、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实验室安全、防非法传教、防网络电信诈骗、防拥挤踩踏等校园安全典型事故案例，组织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警示教育展，举行安全教育大讨论，深刻吸取教训，推动完善措施，防范同类事故发生。
（四）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滨州学院风险防控和舆情研判专门协调机制》，按照“全覆盖、零容忍”的要求，围绕学生宿舍、食堂、教学楼、实验室、大学生服务楼、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体育馆、图书馆、会堂、住宅小区、施工现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油气输送管道、电网线路、水电气设施等部位，电梯、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扎实做好各类风险防控和舆情研判工作，深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整治活动。同时，校内相关单位要根据上级有关实验室安全和危化品安全的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展校内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重点开展实验室、危化品储藏室安全整治，重点开展食堂用气等安全整治，重点开展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场所消防安全整治。
（五）建立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各单位要结合《滨州学院2019年度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校园”建设责任书》的要求，建立健全本单位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校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副职）任组长，指定一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即综治工作联系人负责日常工作，同时选配好兼职政治保卫员、治安保卫员、安全信息员、民事调解员、义务消防员，并根据学校人事变动，及时更新本单位领导小组成员信息，明确责任，积极发挥作用。
六、实施步骤
（一）安排部署阶段：6月1日至6月9日。各单位根据《滨州学院2019年“安全教育月”活动方案》的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认真研究制定“安全教育月”活动方案，科学安排，严密组织，责任到人，确保活动效果。
（二）开展活动阶段：6月10日至6月30日。各单位，根据活动方案，集中对师生员工进行安全教育，集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各二级学院要强化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尤其是要做好毕业生就业安全教育和离校安全教育工作。教务处要重点做好实验室、教材仓库防火、防爆等安全教育管理工作。后勤管理处要结合夏季特点，重点做好各餐厅、超市的食品和消防安全教育管理工作，防止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和火灾事故；加强防汛准备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对校内“人工湖”的巡逻和安全管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学生工作部和各二级学院要重点做好学生的人身、财产、食品、防非法传教、防溺水、防网络电信诈骗、和防拥挤踩踏安全教育工作，防止学生出现交通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溺水事故和其它涉及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的事故。基建处要加强对校内基建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加大安全施工的督导检查力度，杜绝违章蛮干，防止各类事故发生。
（三）学校督查阶段：7月1日至7月7日，学校组织督查组，对各单位开展“安全教育月”活动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各单位“安全教育月”活动开展情况，纳入2019年上半年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校园”建设工作考核范围。
七、活动要求
（一）高度重视，夯实责任。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安全教育月”活动对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相关法律法规，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素质、营造安全氛围的重要作用，要以对学校事业发展和全体师生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领导，认真部署，细化方案，突出重点，落实责任，切实把开展此项活动当作近期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
（二）强化宣传，务求实效。“安全教育月”活动是一项面对全体师生员工的教育活动，只有全员积极参与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各单位要结合各自实际创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师生喜闻乐见的宣教活动，确保活动更加贴近师生，确保氛围浓厚、成效显著。
（三）健全制度，形成机制。安全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做好这项任务，既需要有针对性的集中教育，形成较强的声势和浓厚的氛围，更需要建章立制，持之以恒地抓好落实，形成长效机制。请各单位于6月30日前将本单位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校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纸质版加盖公章后报送保卫处综治科（办公楼北楼109），电子版发送至bzxybwc@qq.com。
（四）认真总结，巩固成果。各单位在活动中要注意收集活动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加强宣传报道力度，活动结束及时总结“安全教育月”活动开展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于6月30日前报保卫处综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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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滨州学院          单位
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校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单位（公章）：                                                                                            时间：

	序号
	职务
	姓名
	校内职务
	办公地点
	办公电话
	内线
	手机号码

	1
	领导小组组长
	　
	　
	　
	　
	　
	　

	2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综治工作联系人)
	　
	　
	　
	　
	　
	　

	3
	政治保卫员
	　
	　
	　
	　
	　
	　

	4
	治安保卫员
	　
	　
	　
	　
	　
	　

	5
	安全信息员
	　
	　
	　
	　
	　
	　

	6
	民事调解员
	　
	　
	　
	　
	　
	　

	7
	义务消防员
	　
	　
	　
	　
	　
	　

	



